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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关于*ST 新亿未按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监管

工作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证公函【2020】0772

号工作函现将全文披露如下：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今日发布公告称，无法在 6 月 30 日前披露经审计的 2019

年年度报告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5 条规定，上市公司

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，且股票已停牌 2 个月的，股票自停牌

2 个月届满的下一交易日起复牌。公司未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

2019 年年度报告，股票停牌已满 2 个月，已触及前述规定，将于 2020

年 6 月 30 日起复牌。为督促你公司尽快编制并披露年报，做好信息

披露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。 

一、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，加

快推进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披露工作，尽快聘请年审会计师，并充

分尊重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意见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充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。同时，公司未按期披露年报可能触及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相关退市情形，你公司应当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

二、你公司重整投资人应当切实履行股份限售承诺，不得在承诺

期限内违规卖出所持公司股票。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督促重

整投资人严格遵守股份限售承诺，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

三、你公司应当积极配合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，尽快核实案情事

实，及时披露进展，争取早日结案。同时，你公司股票仍存在因重大

信息披露违法被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风险，你公司应当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。 

四、你公司近年来通过贸易业务维持上市地位，没有明确的主营

业务。控股股东万源汇金应当切实履行注入优质资产，增强上市公司

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。万源汇金应当严格按照重整计划要求和自身承

诺，如果上市公司 2021 年、2022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4 亿元、5 亿

元，及时履行现金补足义务。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应当勤勉尽责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，合理安排生产经营，不断提高

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并积极督促万源汇金履行相关承诺。 

五、你公司应当全面核查公司风险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资金

往来和贸易业务的真实性、韩真源公司等置入资产的实际价值等，评

估上述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，形成整改方案，并充分提示

相关风险。 

六、你公司应当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和其他合格人员，提高信息

披露质量，保持信息披露渠道畅通。 

七、你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，认真做好公司

股票复牌后的投资者沟通、解释工作。 



 

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，应立即披露函件内容。你公司和全体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妥善处理公司股

票复牌后的各项工作，严格落实相关监管要求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做好风险揭示工作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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